（2025）京0109执恢287号案件
退案函
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：
[bookmark: _GoBack]受贵院委托，我司于2025年11月28日收到（2025）京0109执恢287号案件委托书，委托鉴定北京市门头沟区金沙西街 10 号院1号楼909室的处置参考价，因被执行人不予配合，无法进入房屋内部进行鉴定，不能确定房屋内部实际情况，我公司无法进行此次评估。特此申请终止鉴定，特此说明。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5年12月17日
